
陽光總在風雨後

某高中生(以下簡稱A)與其同班女同學(以下簡稱B)皆為14歲

以上未滿16歲的少年，兩人平常相處融洽，而且各自有男女朋友，

平常A很喜歡跟B打鬧、開玩笑說說黃色笑話，B也沒有表達出不

悅的態度。事發當天，A在打掃時間和B打鬧中對B進行強制猥褻

行為直到鐘響才放手。

上課之後，A似乎覺察自己的玩笑開得太大，於是偷偷觀察B

的反應，感覺B好像沒有任何異狀，因此也沒有太在意這件事情。

然而B卻是心理和身體受到了很大的影響，她在隔天告訴了導師這

件事情，導師將A與B一起叫過來問話，A才知道原來B很在意這

件事情，在導師的示意下A第一次向B道歉。

但是這樣的道歉似乎無法撫平B的驚恐與受辱的感覺，B後來

找了學校的輔導室，輔導老師依法通知少年隊，也同時在學校展開

性平的調查，因為顧慮保密的原則，學校並沒有對這個事件做出甚

麼特別的處分，B的感受也就一直沒有被好好的處理。

由於學校通報少年隊緣故，少年隊通知雙方及雙方父母到案說

明，做完筆錄之後詢問雙方意見，是否願意進入修復式司法的協

助。在雙方都同意之下，將案件送至地檢署，以便後續進行修復式

司法程序。

從負責修復式司法的觀護人手上接下了此案後，筆者先打電話

連絡A同學的家長，表明自己的身份並討論家訪的時間。家訪時，A

首先描述事件的經過，A表示當他知道B很受傷時也很自責，但是他

並不知道該做些甚麼可以幫助或是彌補B，於是他決定不管自己有

多難過，他還是要表現得很正常，跟以前一樣，以避免其他人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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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怪的而追問發生甚麼事，企圖用這樣的方式來保護B別再度受到

傷害。私底下他其實非常的難過懊悔，因而表示如果B的家長希望A

轉班或轉校，他都會願意配合。A爸爸在訪談中也表達了對B的愧疚

感，只是對於兒子提出轉校這個提議非常的在意，害怕如果A轉校

會被新的學校學生欺負，很希望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進行彌補。

筆者了解A與爸爸的狀況與期待之後，接下來與B家長聯絡並

說明家訪的請求與家訪時間的安排。B一開始對於修復式司法的服

務其實不是很認同，因為她不想跟A有任何的互動與溝通，甚至不

想見到他。因為這個事件讓她對於男性變得很恐懼，同時她感覺班

上同學因為這件事對她排擠，讓她覺得很不公平；加上她自覺在班

上已經失去很多可以談話的朋友，但是相對於A，他還是一樣的開

開心心的，每天跟同學嘻嘻哈哈地在那邊打打鬧鬧的，甚至一樣的

說黃色笑話，讓她覺得很生氣，心裡很不舒服。

B的媽媽也表示女兒那陣子的狀況很不好，易怒，也質疑對方

好像也願意轉學或轉班，但是至今也過了幾個月了還沒有動作，也

不知道為什麼。至於要不要進行修復式對話，媽媽則是態度反覆，

覺得不想要輕易原諒對方，也害怕對方會報復他們。後來B覺得可

以藉這次的機會來取得自己在班上的安全感，設立一些規定讓對方

沒辦法再對她做出甚麼傷害，這樣她就可以在剩下的校園生活中得

到一些安心的保障，因此她願意進入修復式司法的協助。

由於雙方都對轉班的可能性抱持正向態度，在取得雙方家長的

同意下，由筆者來詢問學校關於轉班的可行性，以作為修復會議中

一個是否可以執行的選項之一。學校表示當時事件發生在學期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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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兩班的進度不同無法執行轉班的程序，再加上如果學校做了甚

麼處理，恐怕也會遭來很多同學的好奇與打探，對於保護B的隱私

則有更大的阻礙。至於之後有沒有可能再作轉班的調度，則需要再

次啟動學校的性平會議。由於上次的案子已經結案，所以如果需要

再次啟動性平會議，則需要法院發文給學校才有可能去討論是否需

要再次啟動會議。經過詢問觀護人的意見，得知司法單位無從影響

學校的運作，因此放棄轉班的念頭。

在確認雙方都有意願進入修復對話後，先和B討論她希望對方

可以做到那些規定，幫助B在會議上可以完整的表達出她的期待。

在隨後召開的修復會議上，先由A敘述事件發生的過程，A表示事

件過後自己也感到很自責、慚愧，對不起B，很想彌補，但又不敢

接近B，因此不知道該怎麼辦。A的父母也在會議上再次對B表達

歉意。

B表示事件發生後，不僅在她心裡產生很大的恐懼與擔心，也

讓不她敢再結交異性友人，就連她的人際關係、情緒、課業都受到

影響。對A很厭煩，很生氣。B的父母表示事件發生後B變得很沉默，

情緒也變得易怒。討論到轉學的部分，A父親擔心如果轉學，那麼

大家一定會好奇A轉學的原因，也擔心自己的兒子在新的環境會被

欺負或霸凌，因此很希望B方同意A可以不用轉學。

在A不轉學的前提下，B已在事先已經羅列了一些條件，希望

A能夠遵守，以便能在學校、班上與她保持適當的距離。此外B也

告知A在公眾場合公開的談論黃色笑話是會令人感覺不舒服的事

情，希望A可以避免這樣的行為再次出現。由於B的條件清楚的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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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出自己對對方的恐懼與自己所需要的自在的環境的條件，讓A能

夠確實遵循，避免在未來的生活空間中踩到對方的底線，對於A與

B都能夠發揮安心的作用。

處理完這個案子之後，筆者陸續參加了幾次的訓練與督導 1，

發現除了協助雙方達成協議之外，隨附而來的成果是促成 B

學習如何以自我肯定的方式表達。因為在整個過程中，發現

B 不僅在面對 A 以往的黃色笑話的騷擾無法當面拒絕之外，在

面對導師、輔導老師以及家人時，都無法將自己的想法以肯

定的方式表達出來，相信這次過程的正向經驗將有助於被害

人將來能以尊重自我的行為模式與他人相處。

1依據「各地方檢察署遴聘修復促進者及督導實施要點」規定，地檢署應聘任督導
提供專業指導。修復促進者應參與地檢署辦理之在職教育訓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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